华南植物园关于博士学位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上岗）的规定（暂行）
（2012年6月7日学位会审议通过）

为了发展我园博士学位研究生指导教师（以下简称博导）队伍，根据《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研究生指导教师工作条例》，结合我园的实际情况，现对我园博导遴选做出如下具体规定。

一、“国家千人计划”,国家杰出青年基金、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和“引进国外杰出人才”入选者为自然取得博士生指导教师资格。

二、其他申报人须具备的条件：

1、应是本学科学术造诣较深的研究员（1991年以后参加工作的，须具有博士学位），能掌握本学科领域国内外的发展趋势，能根据国家和科学发展的需要提出本学科的研究方向，选定具有重要学术意义或开创性的研究课题，或开拓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并能独立进行创造性研究工作。

2、至少已完整培养出一届合格的硕士生，或有在国内外协助指导博士生的完整经历；而且培养质量合格。

3、近3年来主持过或正在主持科技部“973”、“863”、支撑项目等国家级课题、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或省部级的重点项目，每年到位的经费（指主持）能满足研究生培养的需求。

4、近3年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本研究领域SCI Top30%发表论文2篇，或在国际刊物单篇影响因子在5以上发表论文1篇，或在SCI刊物上发表论文6篇或累计影响因子大于6；或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本研究领域SCI Top30%发表论文1篇以及主编专著1部或获授权专利1项或国际登录或审定新品种1个。

三、我园一般不接受与我园研究生培养无关的所外单位人员申请博导资格，不接受个人申请与介绍。

四、园外单位确因实际需要需经我园学位评定委员会评定博导资格的，须符合申报人须具备的条件，同时须满足以下要求：

1、申报人提出书面申请。

2、所在单位出具书面推荐意见（须单位法人签名、加盖单位公章）。

3、所在单位统一寄评审费到我园财务帐上（评审费以商议为准）。

注：2010年起新遴选导师不在我园挂名招生。

五、符合条件者须提交如下材料：

1、《中国科学耽研究生院研究生指导教师资格申请表》

2、两位同行专家推荐意见；

3、代表作抽印本；

4、获奖证书复印件。

六、该规定解释权为华南植物园学位评定委员会。
